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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以案说法

网络时代，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等均是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忌贸然

出借或出售。否则，不仅可能导致信息泄露，还可能因在客观上为他人实

施违法行为提供帮助而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者甚至涉嫌刑事犯罪。同

时，公民在求职过程中也需增强法律意识并提高警惕，谨防掉入求职陷阱、

泄露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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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暑假期间，不少大学生都会选择做份日结兼职。面对众

多兼职岗位，求职者要擦亮眼睛选择，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

出借出售时不能随意接受，不然往往到最后没获得多少酬劳，还可能惹上意料之外的纠

纷。近日，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出借个人隐私信息引发的侵权纠

纷案，判决出借信息的自然人承担侵权责任，向商标注册人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

发出聘用函后又以“背调”结果不合标准取消录用
——因违背诚信原则造成应聘者损失被判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核心提示 劳动者收到公司聘用函后，因有诉讼记录“背调”不合格被取消录用。面对此种情形，劳动者该怎么办？近日，上海市

金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劳动者因有诉讼记录而被拒绝录用的案件，判处某软件开发公司赔偿张先生13200元。

2024年4月1日，某软件开发公司向

张先生发出聘用函，聘用张先生担任量

化开发一职，并写明拟入职日期及工资

等事项。当日，张先生向某软件开发公

司出具聘用回执并确认于同年 5 月 6 日

入职某软件开发公司。同年 4 月 15 日，

张先生与原就职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

续，并于 4 月 23 日在某软件开发公司旁

租房、租车位，积极为入职做准备。同年

4月26日，某软件开发公司突然联系张先

生，表明其需要录用“背调”结果为绿灯

或蓝灯的候选人，但张先生的“背调”结

果是黄灯，不符合其录用标准。

张先生立即联系“背调”公司了解情

况，“背调”公司称张先生存在诉讼记录，

故“背调”公司给张先生黄灯评价。张先

生向“背调”公司提出异议，表明诉讼记

录是张先生曾因被骗取钱财而发起的维

权诉讼，张先生在维权诉讼中是原告，且

该维权诉讼为民事诉讼，因该诉讼记录

给张先生黄灯评价属就业歧视行为，侵

害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此后，“背调”公司向某软件开发公

司发送修改了“背调”结果的邮件，表示

由于案件仅涉及民事诉讼，候选人的诉

讼地位为原告和上诉人，程度较轻、风险

较小，建议候选人的“背调”结果可以由

黄灯转为蓝灯。张先生再次联系某软件

开发公司表达希望入职的意愿，某软件

开发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绝录用。

张先生认为，某软件开发公司因其

存在民事诉讼记录而拒绝录用属就业歧

视，侵害了其平等就业权，同时造成其重

大损失，遂诉至法院，要求某软件开发公

司赔偿其搬家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

损失费等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某软件开发公司经

与张先生沟通后向张先生发出聘用函，张

先生据此有理由相信某软件开发公司将

与其建立劳动关系。为此，张先生搬至某

软件开发公司附近居住，并向原工作单位

提出离职，后某软件开发公司又以张先生

入职“背调”结果不符合录用标准为由拒

绝录用张先生，某软件开发公司的上述行

为违背诚信原则。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

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违背诚信原则行

为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张先生跨省搬迁、生活成本增加，综

合考虑本案证据显示的张先生支出的房

租、误工费、停车费、交通费，并结合后续

张先生入职其他公司的工资报酬酌定的

失业赔偿，法院酌情判处某软件开发公

司向张先生赔偿13200元。

法院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

决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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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人“刷脸”注册的店铺售卖假冒商品
——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被判承担赔偿责任

李某是在校大学生，在假期经常会

找些日结兼职挣点零花钱。在一次兼职

期间，用工单位让李某用自己的身份证

注册了一个手机号，后李某又将身份证

复印件、手机号一并交给用工单位的工

作人员，并配合进行了“刷脸”。当日结

算完报酬后，李某便离开了。

一年多后，某知名运动品牌公司发

现某知名电商平台一网店售卖带有其品

牌logo的假冒商品，调查后发现该网店

登记的经营者为李某，遂以侵犯商标权

为由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立即停止侵

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赔偿经

济损失和维权开支共计30万元。

李某辩称，其被冒名注册了网店，没

有实际参与网店经营，对网店的售假行

为不知情，也没有从中获利，不应该承担

侵权责任。庭审时，某知名运动品牌公

司确认案涉网店已经关闭。

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网店经营者

未经某知名运动品牌公司的许可，在店

铺销售侵犯某知名运动品牌公司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商品，构成商标侵权，应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

李某作为案涉网店登记的经营者，

虽主张其被冒名注册了网店，但按该电

商平台开设网店的流程可知，李某不仅

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还配合完

成了刷脸采集个人生物特征信息等实名

认证手续。相关事实证明，李某对注册

网店是知情且配合的，不属于其所称的

“被冒名注册”。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应当预见出借个人身份信息存

在的法律风险，故其出借个人身份信息

注册网店，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

提供便利条件，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法院综合被侵权品牌知名度、

侵权行为持续时长及销售情况等因素，

依法判决李某赔偿某知名运动品牌公司

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2万元。目

前，该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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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劳资关系的基石，诉讼记录本身并非拒绝录用的正当理由。在招聘过程

中，部分用人单位在发现求职者曾有诉讼记录后，便单方面取消已发出的录用通知。

此种行为不仅可能触碰法律红线，还会给用人单位自身带来相应的法律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存在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致使另一方信赖利益受损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主要包括从原单位离

职后的工资收入损失、经济补偿、为入职新单位磋商过程中发生的交通费、体检费以

及放弃入职其他单位的机会损失等。本案中，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送聘用函，劳动者

为后续履行劳动合同而搬离原住处，重新租赁房屋、车位等支出了一定费用。用人单

位无正当理由拒绝聘用劳动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劳动者的损失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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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全程仅回答“记不清了”等话语，用该种消极方式应

对诉讼。殊不知，该种消极应诉方式并不能逃避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有可能产生拟制自认的

法律后果。

核心提示 朋友间因一张借条打起了官司，一方在应诉时以“记

不清了”当作抗辩理由，法院会怎么判？近日，山东省济南

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支持了原告冯某主张的被告石某支付欠款

52200元的诉讼请求。

庭审全程以“记不清了”
回答法庭问询

——借款纠纷案被告消极应诉被判支付欠款

冯某与石某原系朋友关系，2016年

之前，冯某跟着石某在多处工地做工，向

石某出借过5000元现金，还替石某垫付

过47200元人工费。石某对此均出具过

欠条。2016年11月，冯某找到石某，双

方汇总核对账目时，把所有欠条整合成

一张，并载明：石某共欠冯某52200元，

之前所有欠条作废。冯某将之前的欠条

都给了石某。后因欠款未还，冯某将石

某诉至法院。

庭审中，石某对前述欠条的质证意

见为“记不清了”，在法院向石某询问案

涉相关事实时，石某均回复“记不清

了”。经审判人员释明，石某对审判人员

询问的“欠条是否由其出具、为何出具欠

条”“此前是否有欠条、是否作废”“欠条

出具后是否偿还款项”等问题，仍均陈述

“记不清了”“不记得了”。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一方当事

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

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

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

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本案

中，冯某提交欠条，向石某主张欠款

52200元，已完成基本举证责任；石某对

欠条不予质证，对法院询问的是否出具

欠条、是否偿还款项等问题均不明确作

出肯定或否定的表示，且在答辩中未对

冯某主张的欠款事实予以否认，应视为

对事实的承认。法院综合考量本案案

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遂作出前述判

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